廉江市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含质量、安全监督手续）
办事指南
	办理对象
	　　本市辖区内从事新建、改建和扩建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建设单位。

	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九号）。
　　2、《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79号)。
　　3、《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3号）。
　　4、《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的决定》（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5号）。
　　5、《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号)。
　　6、《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18号，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2号修改）。
　　7、《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部分部门规章的决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7号）。
　　8、《建筑工程五方责任主体项目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建质〔2014〕124号）。
　　9、《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监督工作规程〉的通知》（建质〔2014〕154号）。
　　10、《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和废止有关文件的决定》（建法〔2018〕98号）。
　　11、《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严格落实建筑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制的通知》（建办质〔2014〕44号）。
　　12、《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有关文件的通知》（建法规〔2019〕3号）。
　　13、《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安全监管总局 全国总工会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的意见》（人社部发〔2014〕103号）。
　　14、《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深化营商环境综合改革行动方案〉的通知》（粤办发〔2018〕27号）。
　　15、《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 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广东省总工会关于进一步做好我省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的实施意见》（粤人社规〔2015〕5号）。
　　16、《关于印发〈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建设工程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粤人社规〔2019〕10号）。
　　17、《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精简和修改填报材料提升施工许可办事效率的通知》。

	办理条件
	　　1、依法应当办理用地批准手续的，已经办理该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
　　2、依法应当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3、施工场地已经基本具备施工条件，需要拆迁的，其拆迁进度符合施工要求。
　　4、已经确定施工企业。按照规定应当招标的工程没有招标，应当公开招标的工程没有公开招标，或者肢解发包工程，以及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企业的，所确定的施工企业无效。
　　5、有满足施工需要的技术资料，施工图设计文件已按规定审查合格。
　　6、有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施工企业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中有根据建筑工程特点制定的相应质量、安全技术措施。建立工程质量安全责任制并落实到人。专业性较强的工程项目编制了专项质量、安全施工组织设计。
　　7、建设资金已经落实。建设单位应当提供建设资金已经落实承诺书。

	申报材料
	　　提交的复印件需加盖公章并提供原件核对：
　　1、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申请表。（原件，建设单位登陆“广东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http://113.108.219.52/Project/”录入项目有关信息，上报并生成以上申请表）一式两份。
　　2、投资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手续，项目招投标核准意见。（复印件）
　　3、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复印件）
　　4、施工现场具备施工条件的说明。（原件）
　　5、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提交中标通知书和施工合同；直接发包的工程项目提交直接发包批准手续和施工合同。（原件）
　　6、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证明。（原件）
　　7、建设资金落实承诺书（包含建设资金落实承诺书、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开立及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缴存资料）。（原件）
　　8、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五方责任主体签署《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及《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原件）
　　9、施工单位安全生产许可证、分包单位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10、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资料（包含建设项目工伤保险参保的证明材料）。（原件）
　　11、危大工程清单及其安全管理措施资料（包含《建筑工程新开工项目前期条件审查表》、项目围挡、项目监控设备、出入口冲洗装置、项目人员实名制出入记录设备等现场照片）。（原件）

	办理流程
	　　建设单位申请（建设单位按照要求，将所有申请材料分类整理，集中报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综合服务窗口）→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综合服务窗口受理→市住建局业务股室审核→市住建局领导审批→市住建局制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综合服务窗口送达（通知申请人持本人身份证［提交原件或复印件均可办理，提交原件的由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综合服务窗口负责复印］、法人委托函［原件］到工程建设综合窗口领取或以邮寄的方式一次性送达有关文书）。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7个工作日；承诺时限：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手续办理时间纳入施工许可证核发办理时限，不单独计算。

	办事证件及有效期限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本证自核发之日起3个月内应予施工，逾期应办理延期手续，不办理延期或延期次数、时间超过法定时间的，本证自行废止）。

	审批的法律效力
	　　建设单位自领取《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之日起，方可开始建筑工程施工。

	办事收费标准、依据及缴费办法
	　　无

	受理地址
	广东省廉江市廉江大道北55号廉江市人民政府行政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0759-6683474
[bookmark: _GoBack]　　投诉电话：0759-6677069（住建局监察股）0759-6621438（行政服务中心）
